
“守住钱袋子”，防范非法集资风险

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屡禁不止，本文选取了五个案例，采取以

案说法的形式向广大投资者普及非法集资的形式、特点和危害，揭露

典型案例作案手法，提高人民群众风险防范能力。

案例一：梁某某等人集资诈骗案

【基本案情】

梁某某，广东南雄县人，系贵州省广东商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广公司”）法定代表人。

贵广公司无任何资金，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梁某某以建立大方

雨冲陶瓷工业基地项目为由，组织以王某某、吴某某等人为成员的招

商部向全国各地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集资户的投资额分为 1.2

万、3.2 万、9.2 万三个档次，上不封顶，分红比例为月息 2%、4%、

6%，每月二次分红，一年还本；

介绍他人集资的，介绍人按被介绍人集资金额的 10% 获取提成；

实行七级分红逐级提成法，介绍人如果自己向公司投有资金的，除享

有 10%的介绍提成外，每月按被介绍人分红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红利，

提至第七层。

具体为：第一层的提成比例为被介绍人分红额的 20%，第二层提

成比例为被介绍人分红额的 15%，第三层至第七层的提成比例为被介

绍人分红额的 10%。

2009 年 5 、6 月份，随着集资金额的增多，梁某某与招商部研

究决定，将投资额调整为每股最低 10万元，上不封顶，分红率月息



6%，每月二次分红。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贵广公司集资款收入

实际金额为 1.41 亿。梁某某将其中 533 万元购买了辉腾、悍马、别

克等八辆高档汽车，用 130 万元购买贵阳房屋，用 470 万元购买无经

营权项目，用 250 万元送给他人；招商部王某某、吴某某等人将各自

分得的 100-200 万元用于个人消费或偿还债务，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

仅为 730 万元。案发时尚有 3892 万元未能归还。

【典型意义】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正确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

资诈骗罪的关键。行为人将所吸收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而是供其个人肆意挥霍，归还本息主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造成数

额巨大的募集资金无法返还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

中，梁某某仅将 5%的集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检

察机关更换罪名精确起诉，同时协助公安机关最大限度追赃挽损，维

护社会稳定，确保办案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二：张某某集资诈骗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女，本科文化，系威宁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职工。

2011 年以来，张某某结识祖某某（因另案服刑)，参与祖某某组织的

“榨会”活动，后陆续以做工程、虚假房产抵押等为名以高额利息为

诱饵，向威宁及周边县市多名集资参与人陆续借款。在集资参与人向



其主张债权时，张某某采用以旧换新写借条、承诺还款等方式逃避清

偿债务。张某某骗取集资参与人资金共计 2990 多万元。

2012 年 9月 14日威宁县公安局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对张某某立案

侦查，2018 年 9 月 27 日威宁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批

准逮捕，2019 年 5 月 9 日威宁县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对张某某

提起公诉。

【典型意义】

集资诈骗案件中，犯罪主体对于涉案款物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是

区分此罪与彼罪的要点之一。在本案中，张某某明知自己没有偿还借

款及利息的能力，还通过虚构工程、承诺高额返本付息等方式骗取集

资款，向威宁及周边县市多名集资参与人陆续借款。在集资参与人向

其主张债权时，张某某采用以旧换新写借条、承诺还款等方式逃避清

偿债务，事后将集资资金用于个人开销、返还部分利息等，更有大量

资金的去向无法查清。因此从证据材料中可以推定张某某从未想要履

行其债务，仅仅是将集资款项用于满足个人欲望，主观上具在非法占

有目的。

本案中，张某某集资诈骗的涉案对象多达 51 人，说明生活中仍

有大部分人因贪图高利参与集资，未意识到所谓高利是集资犯罪分子

设计的诱饵。广大人民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防止上当受骗。

案例三：储某某集资诈骗案



【基本案情】

储某某，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系毕节市兴源投资公司法定代

表人。2014 年 5 月毕节市兴源投资公司在七星关区注册成立，2017

年 6月储某某从原股东处通过股份转让获得该公司，并作了法定代表

人和股东变更登记，租用毕节市七星关城区倾城时尚广场 A 区 2 楼

30 号商铺作为办公地点。

2017 年 7月至 2018 年 7月期间，该公司在未经有关金融主管部

门依法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发放宣传单、在公交车上打广告、召开推

介会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虚构公司旗下有 7 个经济实体，承

诺以 15%至 22.5%的年利率作为回报，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向社

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 900 余万元，其中约 300 万元用于赫章县结构

乡覆盆子种植项目，少量款项用于支付集资利息，其余款项用途不清、

无法返还。

经鉴定，毕节市兴源投资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943 万元，扣除

非法集资已退还 36万元后，余款 900 多万元尚未归还。

2018 年 6月 24 日金融办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18 年 7月

3日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以储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

案侦查，2018 年 8 月 8 日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 年 2

月 26 日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储某某提起公诉，2020

年 3 月 11 日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储某某有期

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



【典型意义】

该案成功有效办理，说明在处非办的领导下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

认真做好“两法衔接”工作，建立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机制，加大协

调配合力度，形成打击合力，挤压非法集资的生存空间。检察机关秉

持客观公正立场，既不片面听信行为人辩解，也不随意客观归罪，而

是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公安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罪名依法审查，

提出有针对性的补证意见。通过个案办理依法追诉犯罪，确保不枉不

纵，履行刑事诉讼主导责任。

案例四：赵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2018 年 6、7 月份，赵某某、金某某设立云南洪利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简称“洪利集团”），赵某某任董事长，金某某任副董事长。对

外宣称洪利集团下设有贵州沐丞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沐丞实业

有限公司、安顺市沐丞夕阳红养老项目投资有限公司等 10家公司。

贵州沐丞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在贵阳设立凯宾斯基分部、大营坡

分部，在黎平、兴义、清镇、都匀、六盘水等地设立分公司；上海沐

丞实业有限公司在遵义、安顺、毕节、阜阳等地设立分公司。

金某某在贵州沐丞实业有限公司占股 10%，是该公司副董事长；

在上海沐丞实业有限公司占股 5%，系公司监事；阮某某是贵州沐丞

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根据赵某某提供的资料，负责将云



南利宝公司、贵州沐丞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沐丞实业有限公司、

安顺夕阳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昆明金殿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山语院

等众多公司整合后统一进行包装，制作宣传资料，对外宣传洪利集团，

培训学员吸收资金；李某某是洪利集团讲师，负责向投资人宣传洪利

集团的实力，让投资人放心投钱到洪利集团。张某某是洪利集团财务

总监，负责洪利集团直属公司的工资、办公费用、中介费用、广告费

等支出审核；苏某某是洪利集团执行董事，负责管理金海雪山酒店，

协调政企关系，接待酒店参观人员，以及陪同赵某某跑业务、找关系，

出席分公司年会。

截至案发，贵州沐丞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沐丞实业有限公

司、安顺夕阳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共向 2600 余人吸收资

金约 1.2 亿元，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 1亿余元。

2019 年 3月 12 日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立案侦查，2019 年

12月 27日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以赵某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提起公诉。

【典型意义】

非法集资的犯罪主体，多借助公司、集团名义实施，向社会不特

定多数人非法吸收资金，吸收的资金由组织者用于还本付息，公司活

动主要以非法集资为主，此类犯罪不应作单位犯罪处理。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规定，个人为进行非法集

资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设立后，以实施非法



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对单位中组织、策

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应当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本案中，检察机关对事实进行严格审查，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直

接揭开了“公司面纱”，认定为个人犯罪。

该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集资参与人众多、犯罪地遍布各地，且

大部分集资金额均未追回。此案发生的原因，在于部分投资人危机意

识不强，容易被不法分子虚构的高息回报所诱惑。即便有所认识，又

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是最后的接盘人，或者极度自信，有捞

一把就跑的心理。检察官提示，投资人必须要提高警惕，在高息诱惑

面前保持理性，审慎投资，控制投资风险；一旦发现自身可能卷入非

法集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五：肖某、张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肖某，纳雍县人，专科文化，系纳雍县远诚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张某某，纳雍县人，系肖某之妻，纳雍县远诚汽贸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监事。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肖某、张某某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以纳雍县远诚汽贸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托，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消息、在公司门面打广告横幅、组织车展活动等方式向社

会公开宣传，以低价销售车辆为诱饵,吸引购车客户前来该公司购车。



在双方进行购车交易时,肖某、张某某以市价 6-7 折甚至 5 折的

价格出售新车,承诺代付车辆入户的一切税费,让客户提供身份证、驾

驶证、银行卡等资料以借款人身份，与相关公司或银行等签订贷款合

同，扣除中介费用后贷出款项直接转入肖某或张某某的个人账户。

二人以上述方式将 40辆不同品牌、类型的车辆出售给 40名购车

客户，二人将贷出款项挪作他用，后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剩余贷款

被购车客户控告致案发。经鉴定，肖某、张某某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共计人民币 510 多万元。

2018 年 11 月 13 日纳雍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

肖某、张某某二人立案侦查，2019 年 12 月 2日纳雍县人民检察院以

肖某、张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纳雍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典型意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给人民群众造成巨额

财产损失。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员范围广，处置不当，极

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的稳定造成影响。此案的查办，及时遏止

了舒某某继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避免让更多人上当受骗。参

与非法集资存在巨大风险，不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会血本无归，

得不偿失。


